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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卢金增 通讯员徐
方倩） “峄城区检察院对这起帮助农
民工讨薪的案子启动支持起诉程序
后，全面跟进案件进展过程、办理结
果，关注审理和执行情况，做实支持起
诉‘后半篇文章’，有效维护了外来务
工人员的合法权益。”11月6日，全国人
大代表，山东省枣庄市第三中学教师、
语文教研组组长孙晓颖对记者说。

在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检察院，
孙晓颖了解到这么一个案子，安徽籍
某民营企业职工陈玉风、刘小闯、李琪
华等人，因企业经营不善被辞退，被拖
欠的工资也长年未发，生活十分窘迫。
今年7月，峄城区检察院受理此案后，

依托建立的“检察+工会”“检察+人社”
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协作机制，协助
当事人完成前期证据收集及固定工
作，确认陈玉风等3人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的事实后，该院向区法院送达支持
起诉书，支持当事人提起诉讼维权。随
后，该院主动对接区法院，积极配合开
展调解工作，同时督促公司筹集资金。
今年10月，陈玉风等3人全额收到了被
拖欠的工资共计12.7万余元。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孙晓颖
一直以来十分关注青少年维权、特殊
群体人员权益保障相关工作，“我了
解到峄城区检察院自2021年4月与区
法院、区司法局会签《关于支持起诉
工作的协作意见》以来，推行‘支持起
诉+’的办案模式，实现支持起诉与劳
动法律监督、相关部门帮扶同向发
力，解决特殊群体诉讼能力弱、提起
诉讼困难的问题，筑牢特殊群体合法
权益的保护屏障。”孙晓颖建议检察
机关持续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关
注外来务工人员、新业态工作者维权
难点、堵点，运用好“支持起诉+”工作
模式，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孙晓颖代表：

合力保障务工人员权益

本报讯（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曾
辉） “社旗县检察院部署开展的文物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保护专项
活动，不仅表明了检察机关在新时代
背景下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的决心，更
为我们赊店老酒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
保障。”近日，全国人大代表、赊店老酒
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贤对河南省
社旗县检察机关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专项活动给予充分肯定。

据悉，社旗县现有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 5个、市级 26个、县级 239
个，其中约 30%存在场所阵地缺失、资
金扶持不够、装备设施陈旧、宣传推介

不足、继承发扬乏力等问题。为切实破
解保护传承难题，推动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焕发新生，该院依法向县文广
旅局、相关属地政府制发检察建议。经
整改落实后，该县文广旅局已将白酒
酿造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
方案层报文化和旅游部；争取专项财
政资金对18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表
演场所、道具设施进行改造更新，推进
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近年来，社旗县检察院依托代表
委员建议提案衔接转化机制，主动走
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面梳理代
表委员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建议提案，部署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专项活动，共同推进“非遗”司
法、行政、社会协同保护。

王贤建议，检察机关要加强与有关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社科界代表委员、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交流沟通，
携手各方力量，推动建立非遗一体协同
保护工作机制，“一项一策”靶向解决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断”字当头、“变”字缺
乏、“护”字不全等突出问题，推动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在传承保护中焕发生机。

王贤代表：

“非遗”项目一体协同保护

本报讯（记者李 敏 通讯员何
娟） “四川省检察机关全面履行法
律监督职责，以高质效办好每一个
案件，强化履职一体推进有力监督
和有效监督，在行政检察履责尽职
方面做了大量务实有效的工作和积
极探索。”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成
都市政协副主席里赞在成都市检察
院调研，听取行政检察工作报告后
由衷地感叹。

成都市检察院办理的某工程公
司行政登记检察监督案给里赞留下
了深刻印象。某工程公司股东以虚
假清算报告骗取公司注销登记，在
公司债权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股东

对公司债务承担清算赔偿责任后，
又故意提起撤销公司注销登记行政
诉讼，利用生效行政判决让公司恢
复到存续状态，规避履行清算赔偿
责任。

“检察机关从复杂的民行交叉法
律关系中找准核心，发现当事人恶
意利用行政诉讼来规避民事法律责
任，依职权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纠正
行政生效裁判，起到了很好的法律
监督作用。”里赞对该案的办理表示
肯定，检察机关将行政诉讼监督与
行政违法行为监督融合推进，以精
准履职监督法院公正审判和行政机
关依法行政，切实促进了行政机关
治理能力的提升。

与 此 同 时 ， 里 赞 希 望 通 过 四
川 省 三 级 检 察 机 关 的 共 同 努 力 ，
将 “ 三 个 善 于 ” 积 极 融 入 检 察 办
案 履 职 ， 积 累 更 多 高 质 量 检 察 监
督 案 件 办 理 经 验 ， 在 理 论 上 做 更
进 一 步 的 探 讨 ， 对 实 务 中 的 新 问
题 积 极 实 践 ， 为 高 质 效 办 好 每 一
个 案 件 ， 持 续 全 面 深 化 行 政 检 察
监督作出具有四川特色的贡献。

里赞代表：

将“三个善于”更好融入检察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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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郝雪 通讯员林墨
玉） “你们这个违法处置危险废物
法律监督模型，对医院、学校等领域
相关线索也可复制使用，运用大数据

增加了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真正
实现了数字赋能民生保障，让人民群
众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检察机关的为
民情怀。”近日，全国人大代表、陕西
五环（集团）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织造
车间甲班值车工黄云娜在陕西省秦
岭北麓地区检察院（下称“秦岭北麓
检察院”）调研时说。

黄云娜在调研中了解到，近年
来秦岭北麓检察院顺应信息化发展
趋势，积极践行数字检察战略，围
绕刑事挂案、耕地破坏、违规倾倒
建筑垃圾等多个领域，深入开展大
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应用，探索出一

条“构建、应用、推广、更新”的大数
据法律监督模型工作路径。目前该
院已研发成熟 7 个监督模型，其中 1
个模型在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
监督模型竞赛中荣获二等奖，3 个模
型在全国第二届模型竞赛中分别荣
获一等奖、二等奖，4 个模型上架全
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管
理平台。同时通过发挥大数据法律
监督模型作用，该院发现监督线索
30 余件，办理撤案监督 10 余件，并
有针对性地制发检察建议，实现了
侦查活动监督工作的智能化、高效
化，这些工作令她感到十分欣慰。

“ 数 字 技 术 给 检 察 办 案 带 来 了
直接的辅助作用，这些探索在过去
都难以想象，随着科技的进步，检
察机关数字检察赋能法律监督提质
增效，让我看到了检察监督质的飞
跃 。” 黄 云 娜 高 度 肯 定 检 察 机 关 数
字检察工作，并建议秦岭北麓检察
院要结合承担跨区划环境资源案件
公益诉讼的职能特点，以破解、预
防社会治理层面隐蔽性、深层次问
题 为 监 督 突 破 点 ，“ 四 大 检 察 ” 一
体 化 办 案 ， 推 动 法 律 监 督 更 精 准 ，
真 正 实 现 为 人 民 司 法 ， 让 人 民
满意。

黄云娜代表：

数字赋能，法律监督更精准

本报讯（记者李轩甫）“海南省检
察机关在司法办案中服务营商环境建
设，严厉打击离岛免税‘套代购’等违法
行为，严惩走私犯罪，让我记忆深刻。”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海南海马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柱受邀参与海南
省检察院组织的检察开放日活动，对该
院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自贸港
营商环境健康发展相关工作给予肯定。

他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省检察
机关扎实开展“检察护企”专项行动，
以高质效检察履职加强对各类经营
主体依法平等保护，营造法治化营商
环境，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强有力的司法保障。海口市龙华区检

察院善于总结办案经验，研发“龙检
云”大数据应用平台，为公益诉讼办
案提供数据分析支持；在办理反洗钱
案件时，该院拓宽洗钱犯罪线索来
源，锁定重点线索库，及时监督公安
机关进行立案侦查，并研发出海南自
由贸易港经济金融风险识别与防范
法律监督系统反洗钱子系统模型，有
效打击各类洗钱犯罪活动。

景柱希望，“检察机关在今后的履
职中，要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提
高主动服务营商环境的意识，充分发
挥法律监督职能，把司法办案与服务
保障营商环境有机结合起来，树立为
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理念。强化大
局意识，让干警充分认识到服务营商
环境建设就是服务经济中心工作，确
保司法公平公正，为优化营商环境提
供优质、高效的法治保障。”

同时，景柱建议检察机关要持之
以恒推进数字检察战略，在更新理
念、建好模型上下功夫，真正以数字
革命赋能新时代法律监督。以更高要
求、更实举措做好各项检察工作，更
好服务自贸港营商环境建设。

景柱代表：

持续优化自贸港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简洁 通讯员李静 田春雨） “丰台区拥有优质丰富的法律资
源，法律服务专业化、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丰台法务区的建设，将进一步营造市场
化、数字化、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经营安心、发展放心，为企业竞争力的提
升、发展模式的创新提供坚实后盾。”近日，在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北京市检察院
第四分院、丰台区检察院联合举办的“检察护企助力丰台法务区建设 共促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暨检企座谈会上，北京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北京花乡花木集团
董事长林巧玲以“向‘法’而生 共创未来”为题作了发言。当天，北京市、区两级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特约监督员，丰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及百余家园区企业代表齐聚一
堂，与检察机关一道围绕涉企检察服务、企业法治需求等进行深度交流。

记者了解到，座谈前，北京市丰台法务区检察工作站与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
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南中轴地区共同签订联络合作协议，并分别就在三个园区设
立的“检察联络站”进行正式揭牌。今年 8月，作为丰台区委、区政府全力打造的法律
服务产业集群，丰台法务区正式揭牌进入实体运行阶段，由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
第四分院和丰台区检察院联合设立的检察工作站同步入驻丰台法务区，围绕辖区金
融、科创、新业态等企业发展共性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检察服务，推进金融、知识产
权、互联网、涉外检察综合履职。

此次检察工作站在三个园区设立的“检察联络站”，将建立“检察+管委会”护企
模式，依需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分析研究企业发展面临的法治问题，服务化解区域内
涉企民生共性问题。

“我在公司内部分管法务，所以更加深刻体会到良好的法治能为我们提供公平、
公正、透明的竞争环境，让我们能够更加专注于企业自身的业务创新和发展。”参加
当天活动的企业代表、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梅表示，“未来我们将
积极响应和配合‘检察护企’专项行动，加强内部法治建设，积极参与丰台法务区建
设，持续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北京：三家检察联络站在丰台法务区揭牌

助企业经营安心发展放心

本报讯（记者吴贻伙）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
记、副主任陶明伦率执法检查组赴该省宿州市开展家庭教育促进法、《安徽省家庭
教育促进条例》（简称“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时强调，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这个
根本任务，围绕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落实
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责任，发挥学校规范化、精准化、专业化的特点优势，强
化社会的协同力量，加大法规的宣传力度，推动“一法一条例”全面有效实施，为中
国式现代化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执法检查组先后深入当地学校、社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和宿州市检察院，全
面检查家庭教育促进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在宿州市检察院，检查组实地查看了

“暖心驿站”未检工作室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区，家
庭亲子阅读体验基地、“拂晓检声”融媒体工作室、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等场
所，听取了“燕护雏”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介绍，通过观看视频、查阅资料、现场
提问等方式，详细了解宿州市检察机关在督促家庭监护、开展未成年人法治宣传
教育等方面的具体举措和工作成效。

陶明伦对近年来宿州市检察机关实施“一法一条例”、协同推进家庭教育指导
和监护责任落实的务实举措予以充分肯定，对宿州市检察院创新开展未成年人检
察工作、大力推进检察文化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检察机关作
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要对照“一法一条例”的条款规定，分级分类开展涉案未成
年人、失管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持续推动监护人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共同

“守护明天”。
据了解，2022 年以来，宿州市检察院以打造“燕护雏”未检工作品牌为抓手，依

托“府检联动”等工作机制，与宿州市妇联等部门会签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意见、共
设“一站一基地”，协同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300 余次；会同宿州市红十字会创建“燕
护雏”公益救助项目，筹集、发放爱心捐款 6 万元；联合市教体局、市卫健委等
部门开展强制报告制度执行情况专项监督，8 名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嫌疑人被立
案侦查；牵头建立苏鲁豫皖毗邻地区检察协作机制，8 名异地涉案未成年人得到
帮扶救助。

此外，宿州市检察院还推动宿州市人大常委会在安徽省率先出台《关于加强
和规范检察建议工作的决定》，并联合开展执法检查，让 168 件未成年人保护领域
检察建议落地见效。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检察机关检查时强调

共同推动监护人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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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小龙：本院受理徐天民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当事人权
利与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8时 30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
王声道、巢湖市居巢区恒顺架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启胶

建集团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2024）皖 0181 民初 10633 号，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4 时 40 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孙红金：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新站区锐树五金门市部诉被告孙

红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1 月 15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合肥智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沙洲、张行广：本院受理费俊峰与
合肥智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沙洲、张行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02 民初 1612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孔博超：本院受理郭环宇与孔博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02 民初 20575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合肥灿明农业发展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万祁宁：本院受理原告
唐阳春与被告合肥灿明农业发展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万祁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685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合肥均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徐秀丽与合肥均彦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协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
合仲字第 2114 号应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仲裁规
则、仲裁员名册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反
请求、选定仲裁员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7 日、10 日、7 日和 15
日内。公告期满后第 8 日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5 日 9 时在本委〔安徽（合肥）创新法务区〕仲裁庭 9 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决（上述组庭、开庭期限期满日如遇节假日，均顺延
至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合肥仲裁委员会

安徽桂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石文刚：本院受理原告屠恩俊诉被
告安徽桂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安徽智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汪云
生、石文刚、第三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滨湖支行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皖 0111
民初 1803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高强：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省衡盛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
高 强 物 业 服 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4）皖 0111 民初 1258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吕远见：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省衡盛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被
告吕远见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4）皖 0111 民初 1257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沈政：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省衡盛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
沈 政 物 业 服 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4）皖 0111 民初 1257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陈亚飞：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省衡盛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被
告陈亚飞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4）皖 0111 民初 1256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石成勇：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省衡盛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被
告石成勇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4）皖 0111 民初 1258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刘星甫：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瑶海区秦俊电子商务经营部诉被
告刘星甫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1 月 15 日 8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潘辉、胡苗苗、李敏、梁亚敏、曹伟伟、时杨、张维好、周鹏程、卞艳
霞、马方涛：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阳支行与你

们银行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03 民初 10272 号、10275 号、10277 号、10280 号、10282 号、10285 号、
10286 号、10287 号、10289 号、1029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
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院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查旗：本院受理重庆度小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2024）皖 0181 民初 7560 号民事判决，因你下
落不明（或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合肥缕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戚薇诉被告合肥缕
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肖像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1396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蒋增涛：本院受理原告洪长连与被告安徽美田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第三人蒋增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2024）皖 0111 民 初 1041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罗超：本院受理杨军与罗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杨军请求判令：

一、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 26432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
26432 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一年期 LPR 的标准，计算至款清
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诉前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1 月 9 日 9 时 20 分在本院第七法庭适
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王广来：本院受理原告徐大定诉被告王广来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1 月 15 日 8 时 30 分在本
院第十二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徐世成：本院受理原告朱勇与被告徐世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02 民初 910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陆伟：本院受理朱丹与陆伟合同纠纷一案，朱丹请求判令：一、判
令被告返还原告本金 91000 元；二、判令被告偿付原告利息（以 91000

元为基数，年利率按照 LPR 标准的两倍，自 2020 年 11 月 3 日起计算至
实际清偿日止，暂计算至 2023 年 6 月 6 日为 17950.5 元）；三、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诉前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1 月 9 日 9 时在本院第七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付昌席：本院受理原告许强发与被告付昌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赵小燕：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省美庭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被
告赵小燕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日 8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陶余云：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省美庭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被
告陶余云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闫贻成、阜阳盈泰意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范向连
与你们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1780 号，因你们
均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个工作日 9
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杭州诚亚服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徽旭升服饰有限公司
诉你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3010 号，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开发区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孙永刚：本院受理原告安徽豪雅仕涂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4930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
区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涛：本院受理原告徐永健诉你合伙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934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

告刘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欠原告徐永健的债务 20000
元及利息（以 20000 元为基数，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从
2024 年 6 月 28 日起计算至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徐永健的其
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集约送达中心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曹大龙：本院受理原告李彩云诉被告安徽健阔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曹健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8403 号，被
告安徽健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曹健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递交了上
诉状，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开发区法庭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于康：本院受理原告常小贝与被告于康离婚纠纷一案。案号：

（2024）皖 1202 民初 14823 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个工作日在本院西湖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飞、朱伟、张蕊：本院受理原告刘春标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004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开发区
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宋凯、张丽、阜阳市八方通管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韩然诉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4790 号，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开发区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齐斌：本院受理梅玉田、于红亮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 终 结 ，因 你 下 落 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4）皖 1202 民 初
1017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向原告梅
玉田、于红亮支付工程款 83300 元及利息；案件受理费 1883 元及公告
费（凭票结算），由被告张齐斌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董翩翩：本院受理原告汪姝雯与被告董翩翩抚养费纠纷一案，案
号：（2024）皖 1202 民初 14828 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个工作日在本院西湖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安徽远怀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4）皖 0111 民初 17209
号原告合肥美立森木业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安徽远怀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安徽远怀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根据（2024）皖 1503 破 53-1-1 号民事裁定书、（2024）皖 1503 破
53-2-1 号决定书，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11 月 4 日裁定受
理六安锶源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依法指定安徽嘉
树律师事务所担任六安锶源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请你（或你单位）
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9 日 18 时止，工作日内向六安锶
源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梅
山 中 路 35 号 高 速 财 富 广 场 7 楼 701 室 ，联 系 电 话 ：0564- 3626213，
18005642907）申报债权时应当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并且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 10 时 45 分在六安市裕安区城南镇城南人民法庭一号法庭召
开。特此公告 六安锶源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根据（2024）皖 1503 破 52-1-1 号民事裁定书、（2024）皖 1503 破
52-2-1 号决定书，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11 月 4 日裁定受
理六安麒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依法指定安
徽嘉树律师事务所担任六安麒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请你

（或你单位）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9 日 18 时止，工作日
内向六安麒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安徽省
六安市裕安区梅山中路 35 号高速财富广场 7 楼 701 室，联系电话：
0564-3626213，18005642907）申报债权时应当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且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定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 10 时在六安市裕安区城南镇城南人民法庭
一号法庭召开。特此公告。 六安麒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根据（2024）皖 1503 破 51-1-1 号民事裁定书、（2024）皖 1503 破
51-2-1 号决定书，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11 月 4 日裁定受
理六安市华宇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依法
指定安徽嘉树律师事务所担任六安市华宇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管
理人。请你（或你单位）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9 日 18
时止，工作日内向六安市华宇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申报债
权（申报地址：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梅山中路 35 号高速财富广场 7 楼
701 室，联系电话：0564-3626213，18005642907），申报债权时应当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且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 8 时 45 分在六安市裕
安区城南镇城南人民法庭一号法庭召开。特此公告。

六安市华宇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干警在活动现场的展板前为参会人员讲解“检察护企”
相关工作举措。


